
主辦機關名稱(全銜)

天然災害名稱或日期

廢棄物來源或地點

種類及載運重量(預估)

運送車輛車號

清運日期時間

進場(廠)日期時間

主辦機關名稱(全銜)

天然災害名稱或日期

廢棄物來源或地點

種類及載運重量(預估)

運送車輛車號

清運日期時間

進場(廠)日期時間

□防漏措施良好

□防止逸散措施良好

□車體清潔狀況良好

臺北市天然災害廢棄物進入廢棄物處理場(廠)

進場(廠)管制聯單

備註

主辦機關簽章

處理場(廠)簽章

進場(廠)車輛總重

 

主辦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簽名或蓋章

(含職稱及姓名)

□本聯單所填廢棄物

來源屬實

3、第二聯經處理場(廠)填寫進場(廠)日期時間及進場重量核章後由駕駛攜回交主辦機關留存。

4、第三聯經處理場(廠)填寫進場(廠)日期時間及進場重量核章後由駕駛人留存。

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        時         分

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        時         分

地磅站

1、本管制聯單一式三聯，經主辦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章後，交由駕駛人隨車攜帶，於進場

(廠)時經處理廠場(廠)查驗後進場(廠)。

2、第一聯經處理場(廠)填寫進場(廠)日期時間及進場重量核章後由處理場(廠)留存。

車輛空重           kg 廢棄物實重             kgkg

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        時         分

kg 車輛空重           kg 廢棄物實重             kg

地磅站

4、第三聯經處理場(廠)填寫進場(廠)日期時間及進場(廠)重量核章後由駕駛人留存。

進場(廠)車輛總重

處理場(廠)簽章

備註

1、本管制聯單一式三聯，經主辦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章後，交由駕駛人隨車攜帶，於進場

(廠)時經處理廠場(廠)查驗後進場(廠)。

2、第一聯經處理場(廠)填寫進場(廠)日期時間及進場(廠)重量核章後由處理場(廠)留存。

3、第二聯經處理場(廠)填寫進場(廠)日期時間及進場(廠)重量核章後由駕駛攜回交主辦機關留存。

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        時         分

臺北市天然災害廢棄物進入廢棄物處理場(廠)

進場(廠)管制聯單

主辦機關簽章  

主辦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簽名或蓋章

(含職稱及姓名)

□本聯單所填廢棄物

來源屬實
□車體清潔狀況良好

□防漏措施良好

□防止逸散措施良好

第一聯

第二聯



主辦機關名稱(全銜)

天然災害名稱或日期

廢棄物來源或地點

種類及載運重量(預估)

運送車輛車號

清運日期時間

進場(廠)日期時間

□防漏措施良好

□防止逸散措施良好主辦機關簽章  

主辦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簽名或蓋章

(含職稱及姓名)

□本聯單所填廢棄物

來源屬實
□車體清潔狀況良好

1、本管制聯單一式三聯，經主辦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章後，交由駕駛人隨車攜帶，於進場

(廠)時經處理廠場(廠)查驗後進場(廠)。

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        時         分

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        時         分

2、第一聯經處理場(廠)填寫進場(廠)日期時間及進場(廠)重量核章後由處理場(廠)留存。

3、第二聯經處理場(廠)填寫進場(廠)日期時間及進場(廠)重量核章後由駕駛攜回交主辦機關留存。

進場(廠)車輛總重 kg 車輛空重           kg 廢棄物實重             kg

處理場(廠)簽章 地磅站

備註

4、第三聯經處理場(廠)填寫進場(廠)日期時間及進場(廠)重量核章後由駕駛人留存。

臺北市天然災害廢棄物進入廢棄物處理場(廠)

進場(廠)管制聯單
第三聯


